附件2

[bookmark: _GoBack]《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条例
（修订草案）》（送审稿）起草说明

根据2022年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计划安排，新平县人民政府完成了《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现就修订草案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一、修订背景
（一）《条例》修订的必要性。《条例》经2016年12月23日玉溪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并经2017年3月31日云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批准，自2017年6月1日起施行。施行以来，为加强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保护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功能和生态平衡，筑牢西南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但《条例》颁布施行后，国家、省相关上位法相继出台或新修订完善，导致《条例》部分条款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条例》进行修订。
（二）《条例》修订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条例》的严格执行践行“两山”理论，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增强《条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继续加大对《条例》的宣传，增强全社会支持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力争使修订后的《条例》更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达到立法目的。
（三）《条例》修订主要依据。主要依据玉溪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关于对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涉及行政处罚内容进行专项清理工作的通知》（便签﹝2021﹞30号）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修订。
（四）《条例》起草、审定过程。严格按照六届市委常委会第7次会议精神和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工作部署，以及《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工作方案的通知》（便签﹝2022﹞96号）要求，《条例》的修订工作从3月2日起组建起草工作专班，在调研、听取意见等基础上，到3月17日经4次审阅修改，向省市人大提交上报了《条例》（修订稿初稿），经省市人大常委会认真审阅，对《条例》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并向新平县作了反馈。结合省市人大常委会反馈的意见建议，于2022年4月8日新平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上讨论通过，2022年4月12日十八届新平县人民政府第5次常务会议上讨论通过，2022年4月14日十三届新平县委常委会第50次会议上讨论通过，形成了目前的《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条例》（修订草案），拟报请市人民政府审议。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1. 第一章“第一条 为了加强玉溪市新平哀牢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中的“管理”，修订为“建设和管护”。
2. 删除第一章总则第六条第三款“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实行综合行政执法”这一表述。
3. 第一章总则第七条第二款“发展改革、公安、财政、国土资源、环境保护、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水利、旅游发展等相关部门”修订为“发展改革、公安、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农业农村、水利、文化和旅游等相关部门。”
另将文本中所有“林业主管部门”修订为“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4. 第八条保护区管护机构的主要职责：“（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修订为“（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另新增一项职责“（二）制定自然保护区各项管护制度，统一管护自然保护区；”
5. 删除“第十四条 核心区不得建设与保护无关的任何设施。缓冲区不得建设任何生产生活设施。”中“生活”二字。
6. 将“第二十一条 在保护区内从事科学研究，在缓冲区、实验区从事教学实习、标本采集、拍摄影视作品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保护区管护机构。”修订为“第二十一条 在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标本采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保护区管护机构。”
7. 将“第二十二条 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开垦林地；
（二）擅自砍伐、毁坏林木；
（三）探（采）矿、采石、挖沙；
（四）取土、葬坟；
（五）烧荒、野外用火、放牧、采药；
（六）采脂，采种，采挖花草、树根；
（七）狩猎、捕捞野生动物；
（八）擅自引进、放生外来物种；
（九）倾倒固体废弃物，排放有害、有毒的废水、废气、废渣；
（十）移动、破坏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
（十一）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修订为“第二十二条 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开垦林地；
（二）砍伐、毁坏林木；
（三）探（采）矿、采石、挖沙；
（四）取土、葬坟；
（五）烧荒、野外用火、放牧、采药；
（六）采脂，采种，采挖花草、树根；
（七）狩猎、捕捞野生动物；
（八）引进、放生外来物种；
（九）倾倒固体废弃物，排放有害、有毒的废水、废气、废渣；
（十）移动、破坏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
（十一）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8. 将“第二十七条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修订为“（一）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9. 将“第二十七条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修订为“（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10. 将“第二十七条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修订为：“（三）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责令改正，可以处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11. 删除第二十七条（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项内容。并修订为“（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除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处罚的以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自然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以3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